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
整体支出

2019年绩效自评报告

主管部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
二〇二〇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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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绩效得分情况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整体支出2019年绩效自评报告”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87.36分，评价等级为良。其中预算管理得分9.36分，产出指标得分38分，效益指标得分32分，满意度指标8分。

二、部门支出情况

（一）部门职能

1、贯彻实施国家、省、市关于人力资源的政策法规；拟订全区人力资源事业发展规划、政策，起草人力资源规范性文件，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拟订全区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流动政策并组织实施，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并负责监督管理，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加强区域人才合作。

3、负责全区促进就业工作。拟订统筹城乡的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组织实施就业再就业工程，拟订就业援助制度，推动创业带动就业。

4、负责全区职业能力建设工作。统筹建立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统筹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激励政策并组织实施；组织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享受市政府专项津贴人员及乡土实用人才等的评选推荐工作；负责全区技工学校和民办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完善职业资格制度，组织实施劳动预备制度。

5、负责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工资收入分配政策管理和落实，负责建立全区特色激励奖惩机制，完善支付保障措施；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区属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办法，监督检查实施情况。

6、负责全区行政机关公务员综合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公务员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事业单位人员和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工作；负责落实有关人员调配政策和特殊人员安置政策，牵头拟订区级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依法办理区人民政府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任免议案，办理区人民政府批准任免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任免手续；加强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能力建设，提高行政效能；负责全区公务员信息统计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因公出国人员政审；对区行政学校进行业务指导。

7、负责全区事业单位人员综合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事业单位综合配套改革政策、推进全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拟订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后勤服务人员人事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

8、负责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负责全区专业技术职务综合管理工作，制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政策，贯彻实施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措施，负责全区专业技术资格、职（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组织、审核和实施工作；负责指导和协调园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工作。参与人才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引进高层次急需人才和研发团队，指导企业引进国外智力和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

9、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全区军队转业干部、军转随调家属及在汉部队随军家属的安置政策、安置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工作；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企业军队转业干部相关政策。

10、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区农民工工作综合性政策和规划，推动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落实，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1、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全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和劳动关系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依法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负责全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依法对本辖区劳动用工单位实施监察，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组织查处重大案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12、负责全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对外交流与培训的有关工作。负责指导街道、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保障服务工作。

13、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工作重点
2019年，区人力资源局在工委（区委）、管委会（区政府）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按照“四个全面”总体布局，围绕“五位一体”目标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统筹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稳定就业；“迎大庆、保军运”，主动化解社会风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总量结构和引进两端发力，补齐人才发展弱项；着力推进人力资源工作取得了积极发展。
（三）部门支出情况（包含本级及二级预算单位）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2019年度年初预算安排批复数为3,193.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56.63万元，项目支出1,836.50万元。年中预算调增数996.6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调减41.17万元，项目支出预算调增1,037.83万元。调整后预算总支出4,189.7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15.46万元，项目支出2,874.33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整数
	全年预算数

	
	1
	2
	3=1+2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
	
	
	

	基本支出
	1,027.95
	-70.02
	957.93

	项目支出
	1,348.50
	661.90
	2,010.40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培训、档案管理、公开招录专项经费
	90.00
	-41.00
	49.00

	合同人员工资
	60.00
	-13.52
	46.48

	就业创业资金补助项目
	790.00
	823.92
	1,613.92

	劳动人事仲裁专项经费
	66.00
	-17.23
	48.77

	劳动保障监察经费项目
	259.50
	-7.27
	252.23

	博士资助资金
	48.00
	-48.00
	

	企业涉军群体维稳解困
	35.00
	-35.00
	

	小 计
	2,376.45
	592.25
	2,968.33

	武汉市汉南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基本支出
	328.68
	28.85
	357.53

	项目支出
	488.00
	375.92
	863.92

	其中：
	
	
	

	就业创业资金补助项目
	330.00
	386.62
	716.62

	劳动人事仲裁专项经费
	13.00
	-10.70
	2.30

	劳动保障监察经费项目
	120.00
	
	120.00

	企业涉军群体维稳解困
	25.00
	
	25.00

	小 计
	816.68
	375.92
	1,221.45

	合 计
	3,193.13
	996.66
	4,189.79


2019年度实际共支出3,921.33万元，包括基本支出1,184.95万元，项目支出2,736.38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经开
	汉南
	合计

	基本支出
	861.87
	323.09
	1,184.95

	项目支出：
	1,955.34
	781.04
	2,736.38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培训、档案管理、公开招录专项经费
	40.01
	
	40.01

	        合同人员工资
	40.17
	
	40.17

	就业创业资金补助项目
	1,582.70
	669.43
	2,252.13

	劳动人事仲裁专项经费
	45.55
	
	45.55

	劳动保障监察经费项目
	246.91
	111.61
	358.52

	合 计
	2,817.20
	1,104.13
	3,921.33


注：1、“经开”指“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汉南”指“武汉市汉南区劳动就业管理局”。

2、“经开”就业创业资金补助项目实际支出为1,582.70万元。决算报表反映该项目支出为1,148.89万元，较实际支出少433.81万元，形成差异原因是该笔金额指标来源为“结转专户资金”，会计核算时在账面反映，但未计入决算报表所致。
三、绩效评价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预算管理（20分）
（1）预算执行率年初目标值100%，实际完成值为93.59%，满分10分，得9.36分；

（2）预算调整率年初目标值≤5%，实际完成值31.21%，满分10分，得0分。
2、产出指标（40分）
（1）数量指标：满分19分，得分17分。

参与干部培训人数0人，得0分；干部档案整理覆盖率，得2分；专项招聘工作完成率100%，得3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5500人，得3分；组织公益性招聘会场数95场，得3分；开展校招活动场数20场，得3分；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创业人数872人，得3分。总计17分。
（2）质量指标：满分9分，得分9分。

各项经费支出合规率100%，档案装具采购合规率100%，各项补贴支付合规率100%。每项质量指标均得3分，总计9分。

（3）时效指标：满分9分，得9分。

部门整体产出时效及时，项目完成时间未超过预算完成的时间，按期完成，计9分。

（4）成本指标：满分3分，得3分。
部门整体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内，计3分。

3、效益指标（32分）

（1）社会效益：满分24分，得分24分。

项目实施过程中，提升了就职人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3年内无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保障工作有序开展，带来了社会效益，计24分。

（2）可持续影响：满分8分，得分8分。

项目实施单位有较充足的机构、人员、制度等以满足工作需要，满意率达95%以上，计8分。
4、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8分）
（1）服务对象满意度是指项目单位对服务对象进行回访的满意度。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5%以上，计8分。
（二）未完成指标及超指标值30%完成的原因分析

1、预算执行率
2019年度全年预算数为4,189.78万元，实际执行数为3,921.33万元，预算执行率93.59%，主要由于就业创业资金补助项目和基本支出预算金额偏高。
2、预算调整率
2019年度部门年初预算数3,193.13万元，调整预算数为4,189.78万元，预算调整金额996.66万元，预算调整率绝对值为31.21%。主要是就业创业资金补助项目年初预算数偏低，导致年中调整数较高。

3、数量指标
参与干部培训人数年初目标值为140人，实际完成值为0人，主要是由于2019年度未开展相关培训工作。
（三）绩效指标数据来源及获取方式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采取深入预算执行单位实地察看、面访、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核查财务凭证等证据收集方法，同时对项目实施相关机构进行访谈，收集绩效评价所需的基础性资料。如：《2019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部门项目申报及绩效目标表》、《2019年武汉市汉南区劳动就业管理局部门项目申报及绩效目标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2019年工作总结》、《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财政局关于批复经开区人力资源局2019年预算的函》、《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财政局关于批复汉南区人力资源局2019年预算的函》、记账凭证等资料。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改进下一步工作的措施
1、 将预算编制与部门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改进项目支出年初预算编制方式，认真分析具体项目支出的可能性及其金额，对不确定的开支采用预算执行过程中调整增加办法解决资金来源。
3、项目在申请设立时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开展之前可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根据项目性质及实际情况制定当年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分解为清晰、可衡量的指标，确定年初目标值，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评价和分析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效益，完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工作机制。  
4、项目主管部门制定相关项目质量考核办法。有利于加强项目的质量可控性，更好的提升项目质量，责任到人。根据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遵循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的原则，采取平时与定期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项目相关人员进行考核，作为年度评优评先、干部任用的依据。
（二）指标体系改进建议

科学合理地对每一个项目设置绩效指标，提高预算绩效指标的针对性和可测性，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导向作用。
附件1：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2019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2：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2019年项目支出自评情况汇总表
附件3：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2019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力资源局                                     202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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